
武汉科技大学 2024 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

学员知情承诺书

请参加申请武汉科技大学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的学员，认真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关于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费用

1.我校同等学力申硕学费标准请查阅《武汉科技大学 2024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

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我校严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学费均按各申请学科专业执

行。

2.学费实行“三段制”缴费，由学员本人通过学校统一支付平台在线缴费。学

员注册并通过资格审查后，在进入课程学习阶段（第一学段）前须先一次缴清总学

费的 35%；在进入学位论文指导阶段（第二学段）前须一次缴清总学费的 50%；在

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学员通过答辩资格审核前须一次缴清总学费的 15%。

3.学员根据需求自愿报读的相关社会培训班与我校无关，学员自行承担费用及

相应责任；学员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涉及的数据搜集与处理、试验耗材及实验仪器使

用等费用均由学员本人承担。

二、申硕年限

1.同等学力学员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日起，须在四年内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

考核和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进入学位论文指导阶段。

2.对通过资格审查后未按规定缴清学费的学员、4年内未通过国家组织的水平

考试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5 年内未完成学业的同等学力学员在全国同等学

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上进行清理。学员如中途退学或超过学业年

限，所缴的相关学费不予退回。

三、资格审查及现场确认

1.学校在规定时间内在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统一管理平台开启端

口，接受符合条件的同等学力申硕人员申请我校相关专业。学校对于申硕人员根据

《武汉科技大学 2024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招生简章》的要求进行资格初

审，初审通过的学员方可进行资格复审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时必须提交规定的材

料，无法提交者不得进行现场确认。提交虚假信息的学员，一经发现，取消所有资

格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报名临床医学专业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的学员，须提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证书》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证明》；另外在学位授予申请前须取

得《医师资格证》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视为通过临床能力考核，

方可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3.通过资格审核符合报名条件，学校在继续教育学院官网公示拟入学人员名单，

无异议后发放入学通知书。届时请学员登录网页查询，如有异议，请联系武汉科技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同等学力申硕招生办公室（027-52104247）。



四、各自职责

学校按照规定为学员安排学位课程学习、课程考核、论文指导与答辩等工作，

学员需准确、及时地将相关信息告知学校，完成时间内的教学计划。学员如因自身

原因而无法按时完成课程学习，无法通过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

程考试，以及无法完成论文撰写、答辩工作，均由学员自行承担责任。学员报名入

学后应确保通信顺畅，如变更手机号码应及时通知学校有关管理人员，建议学员在

读期间不要变更手机号码。

五、关于政策调整

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学校会及时下发通知，报名时工作人员口

头表达如与本知情承诺书不一致时，以学校相关规定及知情承诺书为准。

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学员不得擅自对学校所有的包括电子课件在内的任何作品及学习资料进行任

何形式的翻录、复制、传播、共享或从事其他任何违反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活动。因将教学资料转借或通过复制等方式给他人使用造成的一切后果及责任由学

员自行承担。

七、关于违纪处理

根据国家《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对在申请硕士学位过程中，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或出现购买、由他人代写、剽窃或者伪造数据等作假情形的行为者，一

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对已经获得硕士学位者，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将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流程撤销其硕士学位，并注销其硕士学位证

书。

同意声明

本人已详细阅读上述条款内容并承诺接受上述全部要求与规定。

本人愿意配合学校完成关于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指纹采集、课程

学习、课程考试、论文开题、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等环节相关安排并且承诺严格遵

守学校各项管理规定。

本人决定同意报名申请武汉科技大学同等学力硕士学位，且承诺对因自身原因

造成的一切后果负责。

如清晰阅读并认可以上条款，请一字不漏地抄写以下内容：

本人承诺：本人保证已详细阅读上述条款内容并承诺接受上述全部要求与规定，

且承诺对因自身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负责。

学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